附表 1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教职工
加（值）班申请表
	部

门
	
	姓名
	
	岗位
	

	加（值）类型
	须超常规进度完成或正常 作时间外的非本职工作
	值班岗或岗位特殊 
须节假日开展工作
	其他特殊情况

	加（值）班 
具体事由
	
	
	

	  加（值）班 
时间
	
年   月   日   时
至  年   月   日   时
合计	    天 	 小时
	
年   月   日  时
至  年   月   日  时
合计 	天	 小时
	
年   月   日  时
至  年   月   日  时
合计    天    小时

	部门负责人
意见
	

	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 人力资源部审核
	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分管校领导意见
	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 人事主管校领导/校长意见
	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 人力资源部备案
	
按照本办法相关要求，计 	天加班并做调休处理或计 	天值班并核发值班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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